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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鸿生物”）成立于2020年10月29

日，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剡湖街道明心岭路618号。注册资金：柒亿伍仟万

元整，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技

术研发；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于2022年11月由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浙江长鸿生物材

料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编号：天为[评]字21-12-28号），并于2022年11

月29日取得了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核发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证号：（ZJ）

WH安许证字[2022]-D-2580，许可内容为年副产：四氢呋喃13200吨，有效期自2022

年11月29日至2025年11月28日，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

本次评价为企业第一次安全现状评价，近三年来的安全评价及建设项目三

同时实施情况、变化情况包括有：

1）企业委托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对年产12万吨PBAT

可降解塑料产业化项目进行了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现状评价。

2）企业实施PBAT生物降解黑色母粒技术改造项目，新建黑色母粒装置区、

烟气燃烧单元、脱硫单元、新建罐区等建构筑物。企业委托浙江国正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于2025年10月对该项目进行了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该项目不涉及安全

生产许可内容。

4）企业于2023年实施年产12万吨PBAT产品深加工及智能化提升技改项目

和尾气、废水回收利用技改项目，目前这2个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

5）PBAT装置涉及的工艺设备设施变化情况由设计单位扬州惠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了设计变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

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浙应急[2024]16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浙江

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该企业开展安全现状

评价工作，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通过此次安全现状评价，换领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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